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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   月    日
	系所別
	
	申請人
	
	學　號
	

	申請理由
	

	原指導教授
簽　　　章
	年  月  日
	新指導教授
簽　　　章
	     年  月  日

	原　論　文
題　　　目
	

	變更論文
題　　目
	□ 修正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更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系所主管
簽具意見
	
（簽章）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意事項：
1、 本申請表須經原指導教授、新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字同意後始得變更。
2、 申請人須將本申請表與新的指導教授同意書交至各系所，始予辦理變更。
3、 論文題目經更換後(修正除外)，原論文計畫書、計畫書考試等申請皆作廢，須重新申請。
